
项目负责人与受让方协商提出成果转化意向

许可/转让/权益让渡/长期使用权

可向资产公司提出咨询服务需求，

电话：65102162

持与电子合同内容相同的纸质合同到校办盖章

现金奖励信息公示期结束且无异议的，项目负责人在科研网上服务大厅认领到账经费和申请经费分配

在OA办公系统中提交知识产权变更（或备案）所需资料到技术转移研究院

返回一份经双方盖章的纸质合同到技术转移研究院完成立项

公示无异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权人变更（或备案）

须提交关联关系书面说明报技术转移研究院

备案，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所在二级单位审核
权益让渡和长期使用权须所在二级单位党政联席

会讨论并由正职领导签署意见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流程

技术转让合同模板、《重庆大学科研项目风险

自查承诺书》在科研网上服务大厅公告栏下载

持知识产权变更（或备案）所需资料到校办盖校章

科研网上服务大厅自动对拟转化成果信息和现金奖励信息进行公示，公

示期分别为15天和15个工作日

权益让渡、长期使用权和受让方是非国有

全资企业且存在关联关系的必须由技术转

移研究院组织价值评估

在项目负责人承诺栏里须所有项目负责人亲自签字，

未能亲自签字的须有项目负责人亲自签字并附项目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的委托书

项目负责人在科研网上服务大厅公告栏下载《

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审查表》并如实填写

《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审查表》（扫描件）

；技术转让合同（电子文档）；《重庆大学科

研项目风险自查承诺书》（扫描件）；

《评估报告》（扫描件，如有）；放弃权益声

明（扫描件，如有在权益让渡时放弃权益的成

果项目负责人须提供有亲自签字并附成果项目

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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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在科研网上服务大厅横向项目中选择“技术

转让”类别，如实填报相关内容（奖励金比例不得超过

60%）并同时上传相关附件

异议处置程序

公示有异议

资产公司审核

技术转移研究院审核

分级审批


